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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卫市教育系统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预案

为切实做好全市中小学(幼儿园)安全工作，有效预防和妥善

处置市教育系统突发自然灾害，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，

建立健全应急机制，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,保证正常

的教育教学秩序,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统一指挥，快速反应；分级负责，属地管理；预防为主，有

效控制；区分性质，妥善处置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中卫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学校（幼儿园）突发自

然灾害的应急预防、处置和救援、事后恢复与重建等活动。本方

案所指突发自然灾害主要包括：洪涝、气象、地震、地质、生物

等灾害。

三、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成立中卫市教育系统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，

在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领导下，负责领导组织

协调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，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市教育局局长

副组长：市教育局分管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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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局机关各科（室、中心）负责人及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育督导科，办公室主任

由分管安全的副局长兼任,办公室副主任由教育督导科科长兼

任。

根据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需要，领导小组可以随时调集人

员、物资和交通工具，各科（室、中心）必须全力支持，密切配

合。

（二）工作职责

1.领导小组：研究决定所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否需要实施应急

救援，并向市人民政府及自治区教育厅报告；制订和修订全市教

育系统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预案；协助和配合市指挥部应急队

伍开展应急救援行动，现场紧急处置突发灾害；协助市指挥部做

好灾害善后处理工作；协助市指挥部制订防止灾害扩大的措施。

2.办公室：传达市指挥部指令，负责组织机关干部配合市应

急处理专业组的统一行动，及时了解、掌握和报告灾害抢险进展

情况。由教育督导科负责日常工作。

3.医疗救治工作小组：由基础教育科、考试中心、事故发生

地人民政府及灾害发生学校有关人员组成，由分管基础教育的副

局长任组长。主要配合市医疗救治工作小组指挥现场受伤人员接

受紧急救治和转送医院救治。

4.现场保卫小组：由职业与成人教育科、教研室及灾害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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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有关人员组成，由分管职业与成人教育的副局长任组长。主

要协助公安部门负责灾害现场警戒，疏散灾害现场周围人群，维

护受灾现场及周围地区治安秩序。

5.家属安置小组：由办公室、信息化服务中心、灾害发生地

人民政府及灾害发生学校有关人员组成，由分管办公室的副局长

任组长。主要配合灾害发生地政府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解释、安

抚工作，稳定家属情绪，并安排好家属的生活。

6.灾害遇难者善后处理小组：由规划财务科、督导室、灾害

发生地政府、公安、保险公司等部门负责人组成，由分管规划财

务的副局长任组长。主要协助市指挥部处理遇难者的善后处理和

财产损失处理。

四、预防预警

密切关注自然灾害有关信息，及时收听收看本地电视台、广

播电台、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、大风、雷电、高温、冰雹、泥石

流、滑坡等气象、地质灾害预警信息，保证及时、准确得到各种

自然灾害预警信息，及时研判学生是否停课，同时按照市教育系

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指令，启动学生停课、师生疏散转移等预

防措施。一旦有险情或事故发生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，做

好抢救工作。组织应急队伍，开展经常性的应急培训和演练。

五、突发灾害报告及处理程序

（一）实行中小学校长、幼儿园园长负责报告制度。

（二）学校、幼儿园发生或接到突发自然灾害报告后，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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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5—10 分钟内向中心学校（学区）报告，中心学校（学区）必

须在 5—10 分钟内向县（区）教育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报告，市

直属学校、幼儿园必须在 5—10 分钟内向市教育局报告，并及时

向当地派出所、卫生院等部门报告，请求援助。中心学校（学区）

及灾害发生学校本着“先控制，后处置，救人第一、减少损失”

的原则，果断处理，积极抢救，组织师生离开危险区域，维护现

场秩序，保护好灾害现场。同时，上报学校突发灾害有关材料，

积极做好灾害善后处理工作。

（三）县（区）教育部门在接到中心学校突发自然灾害报告

后 10—20 分钟内分别向市教育局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报告。

（四）市教育局接到县（区）教育部门和直属学校、幼儿园

突发自然灾害报告后，在半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。市教育局

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立即派员赶赴事故现场，协助各

县（区）、各校做好有关灾害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。

（五）突发自然灾害报告的主要内容

1.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基本情况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受灾信息、

破坏程度及人员伤亡等情况。

2.灾难发生起因分析、性质的初步判断和影响程度的初步评

估。

3.事发学校、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已

采取的措施。

4.事态发展状态、处置过程和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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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需要报送的其他事项。

（六）突发自然灾害报告应当迅速、准确。最先发现或接到

突发自然灾害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在第一时间内向当地人民政府和

教育部门报告，不得延报。报告内容要客观翔实，不得主观臆断，

不得漏报、瞒报、谎报。对缓报、瞒报、延误有效抢救时间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七）市教育局突发自然灾害报告联系电话：7012332、

7028676。传真：7012332。

六、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

1.学校突发自然灾害，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全力组织人员

疏散和自救工作。学校负责人必须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，组织开

展救灾工作，遇有学生、教职工死亡、受伤等情况，立即向医疗

急救部门求助，配合部门做好救灾抢险工作。并向中心学校、市

教育局报告。

2.密切关注灾害的发展，收集、汇总、报告灾害信息，开展

自然灾害风险分析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
3.根据灾情预警，需要紧急撤离疏散或转移安置的，要及时

疏散人员，封锁现场，转移重要财务，确保人员、财产安全。

4.积极配合医疗卫生部门抢救受伤人员。

5.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校园（幼儿园）突发自然灾害的抢险和

灾后恢复教学活动、校舍重建等工作。

6.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和救助完成后，要及时开展补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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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降低自然灾害损失，总结事件经验教训，引以为鉴。

七、附则

本预案是全市教育系统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准备和响应的工

作文件，各县（区）和各校应遵照执行，并参照本预案制定本县

（区）本校的应急预案。

本预案由市教育局制定并负责解释。市教育局根据实际工作

需要，可适时进行修订。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